
 一、机构职能 

    区教育局主要工作职能是：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研究草拟地方性

教育法规和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二、研究制订分管范围内的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年度发

展计划，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政策和思路，并协调指导实施工作。三、指导、协调各镇（场）、

各部门的有关教育工作，负责教育督导与评估；巩固提高“两基”工作水平，指导办学体制

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四、规划分管范围内各类学校的布局和调整工作。五、统筹管

理社会力量在辖区内举办的中等专业教育、基础教育及幼儿教育。六、监督各镇（场）教育

财政拨款的执行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分管范围内学校的教育经费筹措、教育拨款、教育

基建投资、教育收费的政策、规章；具体安排区级财政有关教育资金的分配工作。七、综合

管理分管范围内各级各类学校工作；指导和管理各类学校的德育、体育、卫生、美育及劳动

技能教育、国防教育、教学装备工作；指导各类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工作。八、参与分管范围

内的初中、高中、职业高中、中专招生计划的制订和招生录取的监控工作；指导有关的教育

考试工作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九、组织和指导分管范围内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教育科研和

教学改革工作；审定教学参考资料并负责相关管理工作；协调规划、管理各类学校教育技术

装备和实验室、图书馆（室）建设工作；指导教育信息化工程的实施；指导教育管理信息、

统计工作。十、会同有关部门管理本系统的对外交流与对外合作，以及与其它地区的教育交

流与合作。十一、规划并指导分管范围内的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队伍建设工作；

负责分管权限内的各级各类学校干部的考察和任免工作；负责大中专毕业录用分配上岗工

作；指导实施各级各类教师资格制度；协调当地抓好中小学教师职工的纪检监察工作。十二、

管理局直属事业单位；指导有关社团组织工作。十三、承办区人民政府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

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内设机构及人员情况  

2017 年度，清新区教育局设有 9个股室，内设：办公室、人事股、计划财务基建股、

督导室、教育股、纪检监察审计室、教学研究室、教育财务结算中心、教育装备中心（增挂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牌子）等。2017 年度，清新区教育局在职人员 41 人，其中：行政编制 19

人，工勤编制 3名，事业编制 19人。下辖 1所职业技术学校，1所高级中学、2所完全中学、

19 所初级中学（包含 4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58 所完全小学、11 所公办幼儿园、1间青少

年宫、1所特殊教育学校。在职教师 5378 人，离退休 1920 人。 

  三、预算收支情况及“三公”经费情况 

区教育局（含下属中小学）是财政全额预算单位，根据区财政局批复（清新财预[2018]2

号），2018 年财政预算拨款收入 805,197,917 元，财政预算拨款支出 805,197,917 元。 

“三公”经费情况：教育局机关 2018 年出国出境预算 0人次，经费预算 0元，与上年

对比持平；无公务用车购置及支出预算，公务用车编制 3台，实有 3台，2018 年经费预算

165000 元，与上年对比持平；公务接待 2018 年经费预算 70000 元，与上年对比持平。 

 




